
地方政府別：台東縣太麻里鄉公所 單位：千元 

災     害     準     備     金

支用項目 備註說明

1,953 129 1,824 

113.04.28 15.126 V

113.05.05 11.123 V

113.06.03 金崙富山主線農路 14.272 V

113.05.31 16.017 V

113.06.04  26.694 V

113.06.15 北里福安宮下方道路  45.603 V

附表1

 113 年度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表
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依災害防救法第57條規定調整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形
(含調整支應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經費等)

災害準備金
及相同性質
經費之編列
下限數(1)
(年度總預算
歲出總額1%)

簽奉核准支用
災害準備金

日期

支用項目
(應敍明災害名稱及明確用途，並
限支用於災害防救法第2條第1款所

定災害)

執行數(2)

是否為
天然災
害所致
(是:V)

災害準備金
尚可支用數
(3)=(1)-(2)

簽奉核
准日期

業務或
工作計
畫名稱

調整支應數
(實際支付
數或發包數
或簽奉核准
支用數)

類型
(實際支付數
、發包數、
簽奉核准支

用數)

金額
(註3)

(合計數)

沙崙自來水廠上方道路(4月)
簽奉核准支

用數
例如:其中***元於災準金
支應，另***元於本計畫
調整支應。

沙崙自來水廠上方道路(5月)
簽奉核准支

用數

簽奉核准支
用數

亮易山莊後方(5月)
簽奉核准支

用數

亮易山莊後方(6月)
簽奉核准支

用數

簽奉核准支
用數

註：1.本表除作為各級地方政府定期填報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之用，亦為市縣政府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規定請求行政院協助天然災害所需經費時
      之提報表件及核算應撥補數之憑據。
    2.本表支用項目須符合「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3點規定。
    3.執行數應填列實際支付數，倘無實際支付數，則填列發包數。開口契約若尚未發包，可先填列簽奉核准支用之金額，待完成發包作業後，改以發包數填列，契約執行完畢時
      ，則改以實際支付數填列。





地方政府別

災     害     準     備     金

合計數 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Ｘ

ＸＸ ＸＸ ＸＸ ＸＸ

ＸＸ區公所 ： ： ： ：

ＸＸ市公所 ： ： ： ：

ＸＸ鎮公所 ： ： ： ：

ＸＸ鄉公所 ： ： ： ：

： ： ： ： ：

： ： ： ： ：

附表2

     年度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彙總表
中華民國XXX年XX月XX日

地方政府別：ＸＸ直轄市或縣政府及所轄鄉(鎮、市、區)公所 單位:千元 

依災害防救法第57條規定，調整
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形

(含調整支應災害救助、緊急搶救
及復建經費等)

災害準備金及相同性質
經費之編列下限數(1)

(年度總預算
歲出總額1%)

執行數(2) 

災害準備金
尚可支用數
(3)=(1)-(2)

ＸＸ直轄市(縣)政府

註：1.本表除作為各級地方政府定期填報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之用，亦為市縣政府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
      理辦法規定請求行政院協助天然災害所需經費時之提報表件及核算應撥補數之憑據。
    2.本表支用項目須符合「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3點規定。

    3.直轄市及縣政府應彙整所轄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或鄉(鎮、市)公所部分，併同本身之資料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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